关于做好学期期末考试成绩管理工作的通知
教通（2012） 159号

各教学单位：

为加强成绩管理工作，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1、任课教师应将学生平时的考勤、作业、测验、期中考试情况、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认真填写于《教学记录表》中，需教师手动加一栏“总评成绩”并填写。有教师亲笔签字 的《教学记录表》一式三份上交。
2、本次试卷分析表仍采用原《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考试试卷分析表》，勿用系统自行打印的试卷分析表。一式三份上交。
3、任课教师应认真负责地对待成绩评定工作，并于当门课程考试结束三天内(不论休息日和工作日)将成绩材料交开课单位。任课教师将成绩录入新教务系统，对作弊、取消考试资格、旷考、缓考的学生必须在备注中注明，并将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都登记为“0”；《教学记录表》中“缓考”的学生保留平时成绩。由于学期中间会有学籍变动情况，学生名单有变化，《教学记录表》的学生人数一定要和系统里的保持一致。如果系统名单多于《教学记录表》，可手动添加学生名单于记录表中。成绩提交后，从系统中打印学生成绩登记表一式三份；用红色签字笔将不及格成绩圈出；同时必须由任课教师和开课单位负责人签字。任课教师将签好字的成绩登记表（系统打印）、试卷分析表、教学记录表、装订整理好的试卷（期末试卷袋后只需要放A卷，补考试卷袋后放B卷）交开课单位教务员。任课教师必须认真核对成绩及备注情况，保证提交成绩的完整性、正确性，避免错录、漏录等现象的发生。
4、任课教师应重视重修学生的成绩管理，避免漏登重修学生成绩。对于因课程冲突，总评成绩按卷面成绩计的学生，应在《教学记录表》中注明；成绩录入系统时，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分数保持一致即可。
5、原则上，各开课单位应于每门课程考试结束后三天内（不论休息日和工作日），逐日将课程成绩材料（成绩单、教学记录表及试卷分析表）整理核对后，交教务处核查、存档。
6、各开课单位应组织做好成绩核查工作，确保成绩的正确性。重点检查材料的正确性和完整性；作弊、取消考试资格、旷考、缓考的备注情况；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的比例情况；教学过程记录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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